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水
污
染
管
制
條
例
指
南 

             

環
境 

保
護 

署 

一
九
九
七
年
八 

月 

︵
二
零
一
六
年
十
二
月
修
訂
︶ 









︱
︱ 

水
污
染
管
制
︵
排
污
設
備
︶
規
例
； 

︱
︱ 

水
污
染
管
制
︵
上
訴
委
員
會
︶
規
例
；
及 

︵
上
述
法
例
文
本
在
香
港
中
環
花
園
道
美
利
大
廈
四
樓

四
零
二
室
政
府
刊
物
銷
售
小
組
有
售
︶ 

︱
︱ 

技
術
備
忘
錄
︱
︱
排
入
去
水
渠
及
污
水
渠
系
統
、
內
陸 

 

及
海
岸
水
域
的
污
水
標
準
。 

七
． 

 

下
列
小
冊
子
及
單
張
提
供
防
止
污
染
的
指
引
： 

︱
︱ 

村
屋
污
水
排
放
指
南
； 

︱
︱ 

餐
館
及
食
品
廠
的
隔
油
池
； 

︱
︱ 

設
計
小
型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指
引
；
及 

︱
︱ 

根
據
水
污
染
管
制
條
例
制
訂
的
接
駁
污
水
渠
計
劃
。 

受
管
制
的
排
放
物
類
別

八
． 

 
 
 
 

排
入
公
用
污
水
渠
的
住
宅
污
水
，
以
及
排
入
雨
水
渠
、
河
道

或
其
他
水
體
之
未
經
污
染
的
水
，
不
受
管
制
。
但
管
制
區
內
所
有
污
水
處

理
設
施
及
化
糞
池
，
則
受
管
制
。 

九
． 

 
 
 
 

所
有
其
他
污
水
，
不
論
排
入
公
用
污
水
渠
、
雨
水
渠
、
河
道 

或
其
他
水
體
，
均
受
管
制
。
這
包
括
來
自
各
類
工
業
、
製
造
業
、
商
業
、

公
共
機
構
及
建
築
作
業
等
的
污
水
。 

 

十
． 

 

對
受
管
制
的
排
放
物
，
其
排
放
者
應
向
環
境
保
護
署
申
領
牌 

照
，
並
遵
守
牌
照
條
款 

申
領
牌
照

十
一
． 

 
 

凡
屬
新
的
污
水
排
放
，
在
排
放
之
前
，
應
該
根
據
水
污
染
管
制
條
例

規
定
申
領
牌
照
。
牌
照
的
申
請
表
格
︵A

 

表
︶
，
可
於
環
境
保
護
署
任
何
一
間
區

域
辦
事
處
︵
請
參
閱
附
錄
二
︶
免
費
索
取
或
到
環
境
保
護
署
網
頁
下
載
。
申
請
人

應
把
申
請
表
格
填
妥
，
連
同
最
近
三
期
的
水
費
單
或
耗
水
量
的
評
估
資
料
，
提
交

還
境
保
護
署
的
區
域
辦
事
處
。
在
適
用
的
情
況
下
，
申
請
人
亦
需
提
交
其
商
業
登

記
證
或
公
司
註
冊
證
書
。
環
境
保
護
署
在
有
需
要
時
可
能
要
求
申
請
人
提
交
其
他

有
關
文
件
︵
例
如
排
水
渠
圖
則
︶
。
申
請
人
必
須
繳
交
適
當
的
牌
照
申
請
費
用
。 

十
二
． 

 

申
請
人
必
須
是
排
放
者
本
人
或
授
權
他
人
排
放
的
人
士
，
或
排
放
污

水
所
在
樓
宇
／
地
力
的
業
主
或
估
用
人
。

十
三
． 

 
 

環
境
保
護
署
署
長
可
根
據
水
污
染
管
制
條
例
簽
發
牌
照
。
牌
照
一
般

有
效
期
為
五
年
，
而
住
宅
化
糞
池
牌
照
則
除
外
，
它
的
有
效
期
通
常
是
直
至
化
糞

池
不
能
再
發
揮
效
用
為
此
，
或
有
關
樓
宇
已
接
駁
往
附
近
的
公
用
污
水
渠
。 

十
四
． 

 

如
遇
到
下
列
情
況
，
環
境
保
護
署
署
長
有
權
拒
絕
簽
發
排
污
牌
照
： 

(

甲)

署
長
認
為
不
會
或
不
可
能
達
到
及
維
持
水
質
指
標
；
或 

 

(

乙)

署
長
認
為
排
放
會
或
可
能
會
危
害
公
眾
健
康
；
會
或
可
能
會

損
壞
污
水
渠
或
排
水
渠
系
統
或
損
害
操
作
及
維
修
污
水
渠
或

排
水
渠
系
統
的
人
員
的
健
康
或
安
全
。 

A 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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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址
： 

香
港
灣
仔
告
士
打
道
五
號

 
 

 
 

稅
務
大
樓
三
十
三
樓 

 

電
話
： 

二
八
二
四 

三
七
七
三 

 

電
郵
：

�
�
�
�
	


�
�
�
�
	


��


�
�
�
�
	



��


 

地
址
： 

九
龍
九
龍
灣
臨
樂
街
十
九
號 

地
址
： 

香
港
　
o
魚
涌
海
灣
街
一
號

 
 

 

南
豐
商
業
中
心
五
樓 

 

華
懋
交
易
廣
場
二
樓  

 

電
話
： 

二
七
五
五 
五
五
一
八 

電
話
： 

二
五
一
六 

一
七
一
八 

 
 

傳
真
： 

二
七
五
六 

八
五
八
八 

傳
真
： 

二
九
六
○ 

一
七
六
○ 

�
�
�
�
	



��


�
�
�
�
	



��


地
址
： 

新
界
荃
灣
西
樓
角
路
三
十
八
號 

地
址
： 

新
界
沙
田
上
禾
輋
路
一
號 

 
 

荃
灣
政
府
合
署
八
樓 

 
 

沙
田
政
府
合
署
十
樓 

 

電
話
： 

二
四
一
七 

六
一
一
六 

電
話
： 

二
一
五
八 

五
七
五
七 

 

傳
真
： 

二
四
一
一 

三
○
七
三 
傳
真
： 

二
六
八
五 

一
一
三
三 

 




